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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关于本报告资料 

本报告由青叶浩勤集团编制。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 

本报告仅以向您提供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发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当中有可

能对在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主要内

容及其影响， 介绍各企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等最新信息为主要目的。对于除上述

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而使用本报告的， 对其所造成结果，青叶浩勤集团概不负责。 

 

免责事项 

1.本报告内容仅供您参考，并不是对任何法律、财会或税务等问题所进行的详细解

释、说明或解决方案。 

2.对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最新变化，青叶浩勤集团并不负有跟

踪报告的义务。 

3.法律法规的相关解释、某政策的具体应用及其影响等，往往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

情况而不同，因此，建议您采取相应措施之前向专业人士进行业务咨询。 

 

青叶浩勤集团： 

 

香港：香港湾仔港湾道 30号新鸿基中心 3楼 

电话：（852）2802 1092 传真：（852）2850 7151 

广州：广州市体育西路 109号高盛大厦 12楼 B1 室 

电话：（86-20）3878 5454      传真：（86-20）3878 5337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24号东海中心 605室 

电话：（86-10）6522 8158传真：（86-10）6512 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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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背景】 

近年来，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以及公司决议纠纷占比最重，

成为公司类纠纷中的高发案件。 2016 年 12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 1702 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解释》），并

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影响】 

该司法解释，一方面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了公司决议效力，强化

了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股东利润分配的救济等；还有就是解决各级人

民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适用公司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

问题，提高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公司法的水平。  

【主要内容】 

一、完善决议效力瑕疵诉讼制度  

《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法律适用规

则：一是确定了决议不成立之诉，与决议无效之诉和撤销决议之诉一

起，共同构成了“三分法”的格局；二是明确了决议效力案件的原告

范围；三是明确了确认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法律效力。  

 

二、依法强化对股东法定知情权的保护  

《解释》针对《公司法》中股东法定知情权的相关规定的适用过程中，

所遇到的争议性问题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是结合诉的利益原则，通过

第七条明确了股东就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享有的诉权，

并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享有的诉权。二是结合司法实践经验，

对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有的不正当目的作了列举，明确划定了

公司拒绝权的行使边界。三是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以公司章程、股东间

协议等方式，实质性剥夺股东的法定知情权。四是为保障股东知情权

的行使，对股东聘请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查阅作了规定。五是就股

东可以请求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损失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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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防止从根本上损害股东知情权。  

 

三、积极探索完善对股东利润分配权的司法救济  

利润分配本属于商业判断和公司自治的范畴，人民法院一般不应该介

入。但近年来，公司大股东违反同股同权原则和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原

则，排挤、压榨小股东，导致公司不分利润，损害小股东利润分配权

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公司自治。为此，《解释》第十五条但

书规定，公司股东滥用权力，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的，司法可以适当干预，以实现对公司自治失灵的矫正。  

 

四、规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和损害救济  

《解释》首先细化了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程序规则；二是明确了股

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边界和损害救济制度；三是解决了关于股东优先

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实践争议。  

 

五、完善股东代表诉讼机制  

一是明确了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涉及两类不同诉讼；二是完善了股

东代表诉讼机制，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胜诉利益的归

属、诉讼费用的负担等问题，作了具体的操作规则。  

 

【法规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57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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